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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38 证券简称：国发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5-029

北海国发川山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北海国发川山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于 2025 年 7 月 2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于

2025 年 6 月 26 日以微信及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9 人，实际

参加表决董事 9 人。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会议召开合法有效。与会董事经过认真审议后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曾艳琳女士辞去

独立董事后公司董事会的人数为 8人，低于《公司章程》规定的人数。

《公司章程》第八十一条的规定：独立董事候选人由董事会、监事会、单

独或合并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1%以上的股东提名，其提名候选人人数不得超过

拟选举或变更的独立董事人数。

近期，公司收到相关股东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提名情况

1.股东朱蓉娟提名胡启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截至 2025 年 6 月 23 日，朱蓉娟女士持有公司 39,694,885 股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为 7.57%。朱蓉娟女士提名胡启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候选人。胡启先生的简历如下：

胡启先生：1979 年 6 月出生，中国国籍，硕士研究生学历。曾任上海电气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电站工程事业部项目经理助理、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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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部保荐代表人、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总经理、广西锦蓝投资

管理中心副总经理、广西赛博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监事。现任上海湘宏文化旅

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监事，广州乐邦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监事，广西丰林木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广西强强碳素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广西纵览

电力技术有限公司董事，北京酷炫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及董

事会秘书。

胡启先生与公司现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的股票。

胡启先生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独立性，不存在被中国

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亦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

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胡启先生的任职

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2.股东叶国平、黄海葱提名董秋红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

选人

截至 2025 年 6 月 22 日，合计持有公司 1.01%股份的股东叶国平、黄海葱

提名董秋红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叶国平、黄海葱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叶国平 4,435,800 0.85%

黄海葱 847,600 0.16%

合计 5,283,400 1.01%

董秋红女士的简历如下：

董秋红女士：1983 年出生，中国国籍，硕士，曾任广东伯方律师事务所、

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广州市优秀青年律师凌云计划第一批

入选成员，曾被评为广州市律师协会 2018 年度、2023 年度“优秀专业委员会

委员”。兼任广州互联网法院特邀调解员、阳江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海口市龙华

区和顺民商事调解中心兼职调解员、广东省医学会卫生管理学分会委员、港澳

台法学研究院第七届理事会常务理事、第十二届广东省律师协会并购重组专业

委员会委员、第十一届企业法律顾问专业委员会委员、第十届广州市律师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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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与物流业务专业委员会委员。现任广东岭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投资

并购与金融证券法律业务部部长。

董秋红女士与公司现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

董秋红女士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独立性，未被中国证

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

董事，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没有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董秋红女士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上市公

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独

立董事的情形。

（二）董事会对议案的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提名胡启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同意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

的 100%。

2.审议通过《关于提名董秋红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的议案》

董事彭韬对本议案投了反对票，理由如下：为更好的帮助公司提升治理水

平，发挥独立董事作用，公司总计三名独立董事，其行业背景和工作经验应尽

量分散化，公司目前已有一名法律背景的独立董事许泽杨先生，因此，本次选

举独立董事，应尽量引入背景和经历与现有独立董事不同的候选人。董秋红女

士的工作经历主要集中在法律领域，与许泽杨先生高度重合，且董秋红女士没

有担任过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1 票，弃权 0 票，同意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

的 88.89%。

（三）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的审议情况

2025 年 7 月 1 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召开了 2025 年第三次

会议，对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的议案进行了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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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提名胡启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关于提名董秋红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采用差额选举方式补选独立董事及选举程序的议案》

持有公司 7.57%股份的股东朱蓉娟女士提名胡启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

人，合计持有公司 1.01%股份的股东叶国平、黄海葱提名董秋红女士为公司独

立董事候选人。上述股东的提名资格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鉴于公司仅缺席 1 名独立董事，而独立董事候选人为 2 名，故股东大会将

进行差额选举，选举程序及当选方式如下：

（一）股东大会补选独立董事的选举程序

公司将于 2025 年 7 月 18 日（星期五）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本次独立董事

补选人数为 1 名，独立董事候选人有 2 名，故本次股东大会将以非累积投票的

方式进行差额选举，从 2名候选人中选举 1名人员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二）独立董事当选方式

1.获得同意票数最多且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过半数通过的候选人，当选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均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

得票数相同情况下的当选方式：

当出现同意票的得票数完全相同时，将该两个候选人按反对票的得票数再

次进行排序，反对票较少的候选人当选。

若同意票、反对票的得票数完全相同时，进一步按弃权票的得票数进行排

序，弃权票较少的候选人当选。

若出现同意票、反对票、弃权票得票数完全相同导致无法排序的，视作该

两个候选人均未能当选。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同意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

的 100%。



5

三、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定于 2025 年 7 月 18 日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同日披露的《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同意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

的 100%。

四、上网文件

1. 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2025 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与承诺（朱蓉娟）

3.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与承诺（胡启）

4.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与承诺（叶国平、黄海葱）

5.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与承诺（董秋红）

特此公告。

北海国发川山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7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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